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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全能理性”的制度设计下，政府全面控制

着公共事务以及社会物质的生产和分配〔1〕，形成了稳固的集权

管理模式，教育也被纳入其中。改革开放初期，集权化管理的弊

病日益凸显，严重阻碍着教育事业的纵深发展。伴随着 1985 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我国多年来高度

集权的教育系统开始了分权化改革。在一般意义上，国家层面发

起的教育分权指将举办及管理教育的责任、任务及权力从较高

一级部门分散、转移或下放到较低一级部门。不同历史时期的教

育分权改革在动力结构以及分权策略上都会呈现出独特的特

点。本文尝试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勾勒出我国近四十年来基础

教育分权演进的阶段和特征。

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分权

的演进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分权改革大致走过了

国家（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分权、基于市场逻辑的分权以及基于

治理机制的分权三个阶段。以上三阶段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后一

阶段是对前一阶段的替代。相反，在现实的教育改革中，前一阶

段的分权机制在后续阶段往往都有最基本的体现。

（一）国家主导的强制性教育分权（1985-1992 年）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教育系统得到全面恢复，但计划经济

时代“全能理性”的制度设计使教育系统被政府“统得过死”，缺

乏应有的活力〔2〕。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规定，“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大政方针

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3〕。
1986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

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4〕。“地方负

责，分级管理”原则的确立使我国的教育体制开始了向地方及学校

下放权责的分权演进。针对学校内部管理，《决定》还提出“逐步实行

校长负责制”〔3〕，为后续学校自主管理的确立奠定了必要的制度

基础。
此外，随着家庭出身、政治身份不再作为入学资格标准，公

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得以恢复，但“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压力让

中央政府不得不拓展多种渠道填补教育经费的短缺。为此，在公

共教育的经费投入上，《决定》规定，“除了国家拨款以外，地方机

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育”，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

加”，并“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开辟多种渠道筹措教

育经费〔3〕。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基础教育分权主要表现为将管理和

举办教育的责任和权力从中央政府向下层政府和较基层政府适

度转移〔5〕。然而，这样的探索主要是中央政府为缓解教育经费严

重短缺而以转移教育经费筹措责任为主，较少涉及基础教育的

决策权，并由中央政府设计、规划，通过行政命令与立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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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因此，这种分权具有国家强制性推进的特征，可以说是国

家主导的强制性教育分权。

（二）基于市场逻辑的教育分权（1993-2009 年）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目标。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建立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使市场机制进入教育

的举办及管理有了政策依据，从而开启了基于市场逻辑的教育

分权改革：一方面，市场成为举办、管理学校的重要力量，实现一

部分公办学校的市场化运作；另一方面，将市场经济中的新自由

主义与新管理主义机制引入公立教育，进一步扩大了学校的自

主权。

1.公办学校的市场化运作
199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学校及其

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设立或者注册之日起取得

法人资格”〔6〕，从法律层面赋予了学校法人地位，使学校能以独

立的法人身份独立管理，并能自愿、平等地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

民事法律关系〔2〕。自此，市场介入公办教育，学校自主参与市场

活动有了必要前提。自 1995 年起，市场成为举办、管理学校的重

要力量，并出现了一批公办学校的“转制”改革。依据市场在“投

资、办学、管理”〔7〕三个方面介入的程度，公办教育的市场化运

作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见表 1）。
表 1 公办教育市场化运作实践的形式〔7〕

类型 特征 典型的学校模式

股份制

产权发生部分变化，以融资方式

进行产权（所有权）重组，在投资

和管理方面增加了非政府力量或

完全由非政府力量投资和管理

股份制学校

转制
产权（所有权）不变，但将投资权

和管理权完全赋予非政府力量
转制学校

教育券 产权不变，家长选择权增加 无

委托管

理

产权不变，由政府委托给社会专

业组织管理
委托管理学校

公办教育的市场化运作促成了新的人才培养方式的生成，

扩大了具有不同需求学习者的选择权，也形成了教育经费的多

渠道筹措机制与更高效使用机制，但在公立学校的市场化运作

中，教育机会及教育质量不公等问题不断出现。到 2006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

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4〕，

以法律形式禁止了公立学校的转制，并进一步纠正了已经转制

的学校。

2.学校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
20 世纪 70 年代末，西方国家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提出

减少国家干预，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受新自由主义的影

响，公共部门兴起了新管理主义改革，主张通过权力下放、自由

竞争等方式激发公共部门的内部活力，改革僵化低效的科层制。
在全球化进程中，新管理主义也进入我国，教育领域中学校自主

权的进一步扩大是其重要表现，也构成了我国基础教育基于市

场逻辑分权改革的重要方面。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学校自主权的扩大首先来自法

律层面的保障。一方面，学校法人地位的确定使原本性质不明的

“学校办学自主权”获得了“合法性”，政府和学校的分权有了合

法依据〔8〕，另一方面，国家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晰了学校的权

利。199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赋予了我国公立学

校充分的权利和权能，主要包括组织教育教学权、学校财产的运

营和监控权以及其他权利〔9〕。
在实践层面，学校自主权的落实主要通过以下制度进行保

障。其一是校长负责制。早在 1985 年，校长负责制就已被提出，

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规定“实行”校
长负责制，改变了过去校长是政府命令传达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定

位，赋予校长全面负责、统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指挥权和决策

权〔5〕。其二是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要建立和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

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3〕。基于教职工代表大

会对校长工作进行民主管理和监督，可在校长负责制的制度环

境里防止校长权力过于集中和滥用，从而实现学校自主管理的

规范运作。其三是校长业务职级制度。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正式提出要“试行

校长职级制”〔10〕，2001 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明确提出“积极推进校长职级制”〔11〕，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

要》）明确规定“推行校长职级制”〔12〕。以职级制度取代之前的行

政级别制度，可使校长的身份由行政官员转变为专业人员。其四

是三级课程管理制度。新世纪启动的新课程改革正式提出实行

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制度，实现了课程权力从中央政

府向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延伸，赋予了学校在课程开发、实施和管

理中的主体地位和更多权责。

（三）基于治理机制的教育分权（2010 年至今）

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教育管理部门长期以来过多关注经

济效率而忽视了教育的公共性，使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发展

不均等问题凸显。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启了基于治理机制的教育

分权改革———试图构建“政府依法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
会各界依法参与和监督的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13〕，形成了政

府、社会、学校协同共治教育的新局面。
具体而言，基于治理机制的教育分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政府向各类社会组织放权。2010 年《教育规划纲要》明确

要求“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

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

治理中的作用”〔12〕。其二，政府向学校进一步放权，落实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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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学自主权。在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上，《教育规划纲要》提

出，“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

制，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

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12〕。2014 年《义务教育学校管理

标准(试行)》向政府及学校进一步明确了学校自主管理的维度，

为实现从“政府管学校”向“政府办学校”提供了政策参考。其三，

在学校内部治理上，强调依法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监

督机制。2012 年《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提出“大力推进

学校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在学校内形成决策权、
执行权与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内部治理结构，保证

管理与决策执行的规范、廉洁、高效”〔14〕。

二、我国基础教育分权演进的特点
（一）“摸着石头过河”：在试行中稳步推进

就分权的速度而言，近四十年的基础教育分权改革总体上

沿袭着我国社会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特点，在试行中

稳步推进。在我国，由于面临群众需求日趋多层次、多样化，东西

部、城乡发展不均衡，以及权力利益再分配等现实国情，短期内

进行激进的分权可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5〕，而“摸着石头过

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16〕，

通过启动各改革试点，积累教育分权改革的先进经验后再进行

推广，则可以有效降低改革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与风险。例如，校

长负责制自 1985 年提出以来，经八年试行，在制度建设上做到

权、职、责的基本统一，以确保校长工作的规范性与积极性后，至

1993 年才提出全面实行。

（二）公平、效益与自我实现：基础教育分权演进的

价值取向

在西方国家，转型期公共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往往以效益、平
等和自我实现为轴心原则：效益原则涉及经济要求，以最大限度

地获得收益为目标；平等原则涉及教育机会均等，要求为每一位

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教育环境；自我实现原则要求教育

尊重不同个人和团体的不同需求，让他们能实现个性化参与教

育，共存于社会〔7〕。回顾我国近四十年的教育分权改进可以发

现其演进大致也以效益、平等和自我实现为价值追求，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呈现出如表 2 的特征。
在国家主导的强制性教育分权阶段，扩充教育经费解决“穷

国办大教育”是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从而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

实现“有学上”，因而在效益维度上主要表现为扩充教育经费，公

平维度上表现为教育机会平等。此时的政府向学校分权是在功

利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教育目标引导下，提高学校的办学活力主

要是为了培养国家发展所需的人才服务。在基于市场逻辑的教

育分权阶段，公办学校的市场化运作形成了多渠道筹措教育经

费的体制，更有效扩充了教育经费，而基于成本—收益取向的市

场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此外，市场

机制的引入增加了办学体制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扩大了少数有

经济支付能力家长的选择权，公平的原则表现为教育机会平等

与有限的多样化。在自我实现维度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
略的实施使国家主导的教育目标继续表现出功利主义与精英主

义的取向，但市场机制在办学体制中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让学

校教育释放出更多活力和特色，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具有

教育服务购买力的少数家庭的个性化参与与共存。在基于治理

机制的教育分权阶段，通过政府、社会与学校的上下互动和平等

合作，基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的权利制衡机制可

有效实现教育经费的规范、廉洁、高效使用，学校的内在活力也

被进一步激发从而培育出自身特色，因而可以创造出多样化的

教育机会满足不同主体的教育需求，实现他们的个性化参与与

共存。

（三）集权化分权：寻求与集权管理的动态平衡
在我国的教育分权演进中，集权化管理贯穿始终，综合表现

为“集权化分权”（centralised decentralizzation）形态。具体而言，

分权化演进中的集权化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通过颁布大政方针、宏观规划和基本标准，实现国家

对各级政府及学校的领导。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提出“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地方则负责

“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

检查”〔3〕。应该说，近四十年的教育改革大致沿袭着中央政府制

定大政方针、宏观规划及基本标准，地方政府落实的路径。中央

政府制定的大政方针、宏观规划和基本标准规定了我国历次的

教育改革方向，指导着各级政府及学校的教育改革行动，也明确

了国家的监察要求，国家在转移权力及责任的同时有效实现了

对各级政府及学校的领导。
二是建立各级教育督导网络与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确

保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和教育质量目标的达成。
1986 年，中央督导机构正式成立，截至 1992 年底，基本形成了

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区）四级督导网络以

及“督政”“督学”和监测三大体系框架。2012 年，国务院正式颁

布我国首部教育督导法规《教育督导条例》，规定通过督导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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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导的强制

性教育分权

基于市场逻辑的

教育分权

基于治理机制

的教育分权

自我实现
功利主义、精

英主义

功利主义、精英主

义 / 少数人的个

性化参与、共存

每一个人的

个性化参

与、共存

公平 教育机会平等
教育机会平等与

有限多样化

教育机会

多样化

效益 扩充教育经费
扩充教育经费，提

高利用效率

经费使用的规

范、廉洁、高效

表 2 不同阶段基础教育分权演进的价值取向 *

*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制。



式“保证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执

行，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事业

科学发展”〔17〕。此外，2007 年，国家教育部正式成立了基础教育

质量监测中心，试图通过对基础教育质量进行全面监测确保教

育质量目标的达成。
三是动态强化省级政府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以及

县级政府在基础教育管理中的责任。1985 年，我国确定了“地方

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农村义务教育进入“乡镇化管

理时期”。2001 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实

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强化了县一级政府在基础教育管理中的责任，力求缓解“乡镇办

学”所带来的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困境〔18〕。2006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强调省级统筹，加大省一级政府在义务教育中

的责任〔4〕。2010 年《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强化省级政府在发展义

务教育方面的支出责任和对省以下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12〕，让

省级政府承担起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财政责任，可确保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具有较为充足的经费保障。

（四）实现教育目标与提升改革伦理：分权化进程

中集权管理的目标追求

教育管理体制的制定与调整往往是为某一时期国家整体教

育改革目标的实现服务。实现教育目标与提升改革伦理始终是

教育分权化过程中集权管理的目标追求，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呈现出特定的内涵。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

（教育工作必须）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

格人才”〔3〕。在教育目标定位上，该决定强调的是教育为“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大量培养所需人才，具有较明显的精英主义和功

利主义取向，并一直贯穿在之后的教育改革中。2010 年《教育规

划纲要》则提出“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

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

合的教育”〔12〕，至此，促进每一个学生发展的人文主义取向成为

了国家主导的教育目标的重要内涵。教育分权化进程中始终贯

穿集权化管理，首先是为了通过国家干预确保教育目标的实现，

在多年的演进过程中，正逐渐从精英主义、功利主义向人文主义

方向发展。其次，分权化进程中的集权化管理也为了提升教育改

革伦理。一方面，通过强化省级政府及县一级政府的教育责任可

以有效提升教育公平。在我国近四十年的教育分权演进过程中，

最显著的教育管理集权化表现为动态强化省级政府在区域内义

务教育中的统筹和财政责任，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具有较为充

足的经费保障，并强化县一级政府在基础教育中的责任，以缓解

“乡镇办学”产生的诸多教育不公问题。另一方面，集权化管理还

可通过规范各级政府及公办学校的运行，提升改革伦理。教育分

权化的进程涉及不同组织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国家通过立法、
政策或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必要的调节和干预维护教育的公益

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针对公办教育转制过程中出现的无序

与混乱，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从法律上停止了

公立学校的转制实验，从而遏制了市场化进程中的教育腐败以

及商业文化对教育公共性的侵蚀〔8〕。
在西方国家，最典型的教育分权模式包括权力分散（Decon-

centration）、委托（delegation）与权力下放（devolution）三种。权力

分散指较上级部分转移任务给各个职能部门，但保留决策权；委

托指较高一级的部门将决策权“借给”下级部门，但可以自行决

定收回；权力下放指将决策权转移给一个不需要征求上级同意

就可以独立行动的部门，因而是最高程度的分权〔19〕。在我国，国

家主导的强制性分权主要表现为以转移教育经费筹措责任为主

的权力分散模式；到基于市场逻辑的教育分权时期，转移教育经

费筹措责任的权力分散依然构成了主要模式，但依靠市场逻辑

扩大学校自主权进行委托分权的模式逐渐浮现，而基于治理机

制的教育分权则表现为以政府下放决策权为主的权力下放模

式。在试行中稳步推进的教育分权模式转变，实现了权力转移方

式的日趋多元、权力转移内容的不断扩大、权力转移程度的不断

深化。
在我国基础教育分权的演进过程中，国家始终通过集权管

理对分权的速度与价值取向、教育目标与改革伦理进行调控，重

新诠释了政治学的经典命题———自由与权威的关系。我国的改

革实践表明，分权化改革必须与集权化管理动态结合，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分权效益最大化。然而，如何协调集权化分权进程

中自由与权威的关系，化解其中可能的矛盾和冲突，依然是未来

教育改革需要不断探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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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Evolvement of Decentralization of China’s
Basic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licy Texts
LIN Mei

（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th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of China’s basic education has roughly undergone
three phas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storation of education system，the compelling decentralization led by the
state was launched mainly for transferr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al fund raising，rarely involving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basic education. Then reform in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e logic of
market started in the 1990s，with the market becoming the important force of running and managing schools，thus
expanding school’s decision-making power. Since 2010，the government has furthered its decentralization by giving
more authority to vari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chools，and improved the schools’inner governance system to
form th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the past 40 years’evolvement,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basic education，which has been steadily advanced on a trial basis，has always been oriented
by such values as fairness，benefits and self-realization and sought to achieve the dynamic balance with the
centralized governance so as to attain the educational goal and promote the reform ethics.

Key words：basic education de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 of education；centralized decentralization


